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赣经购诉字【2023】1号 
一、项目编号：ZXY2022-KF-G003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赣州经开区高铁新区、新能源科技城新增道路保洁及中转站管理运行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苏钥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解放路69号2栋1402户
被投诉人：中兴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橘红T街赣州市章贡区章江北大道44－24号万佳幸福苑E6#店面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中兴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赣州经开区高铁新区、新能源科技城新增道路保洁及中转站管理运行服务项目（项目编号：ZXY2022-KF-G003）的质疑答复不满，于2023年1月3日向本单位提起投诉,本单位于当天依法受理。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招标文件评分标准中“专职调解员”条款中规定投标人拟派驻本项目的管理人员中具有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聘任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证书》，得1分。同时要求提供相关证书及投标人为其缴纳的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评分标准中该条款中《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证书》人员须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聘任的，非企业聘任，但是评审依据又需要投标人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明显前后矛盾，即要求相应人员在其他单位任职又需要相应人员在本公司的社保，且同类的具备相同效力的证书还有许多，招标文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要求删除该评分因素。
投诉事项2：招标文件评分标准中规定投标人自2019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的类似城乡一体化项目业绩的，每提供一份得1分，本项最高得4分。本项目服务范围为赣州经开区高铁新区、新能源科技城新增道路保洁及中转站管理运行服务项目，服务范围覆盖高铁新区、科技城现状道路（绿化带）、垃圾中转站等。服务范围并没有包含乡镇及农村环卫保洁，而评分标准中要求要城乡一体化项目业绩，明显与本项目的特点和需求不相符，设定的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时间需要不相适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要求删除该评分因素。
　　被投诉人回复：

投诉事项1：该项“评分标准”是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规定，由采购人针对采购项目需求作综合考量设定的加分项。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证书是证书持有人经过任职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后，具有从事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的资格凭证。实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证书制度，是当前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6规范5上墙”的规定要求，也是推进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迈向规范化、标准化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增强调解工作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专职调解员” 此评分点是从项目专业特点和实际需要出发，保证项目实施的质量和效果，与项目需求相适应，且聘任并非聘用，是把经考核具备相应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人员或经评审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可在相应的岗位上依法从事调解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聘任与社保不冲突，不影响其在某公司任职并获得该公司为其缴纳的社保，并未指向特定投标人，不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投诉事项2：该项“评分标准”是依据《政府采购法》规定
，可以从项目本身具有的技术管理特定和实际需要，对供应商提出类似业绩要求作为资格条件或者评审加分标准。“城乡一体化” 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城市与农村的环卫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科学有序地开展城乡环境卫生一体化工作，彻底解决环卫事业发展滞后、“垃圾围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本项目为赣州经开区高铁新区、新能源科技城新增道路保洁，新建道路是在城乡交接处，故“类似城乡一体化项目业绩” 此评分点是从项目专业特点和实际需要出发，保证项目实施的质量和效果，与项目需求相适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的情形，并未指向特定投标人，不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2年2月2日，本机关对投诉事项及项目的相关资料和评审专家意见进行了综合调查，调查意见为：

1.投诉事项1不成立。采购人在评审要素中规定派驻该项目的管理人员具有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证书》与持证人员受雇于投标人并不冲突，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不存在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2.投诉事项2不成立。该项目为赣州经开区高铁新区、新能源科技城新增道路保洁，新建道路是在城乡交接处。设置的“类似城乡一体化项目的业绩”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的情形，不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以上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赣州经开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2023年2月3日
依据应为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